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粪污直排、乱排、偷排
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
全市畜禽养殖场（户）、畜禽粪污转运单位和种植消纳户：
为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严厉打击畜禽粪污产生、转运和消纳单位直排、乱排、偷排等环境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畜禽养殖粪污专项整治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整治时间
即日起至 2025年12月31日。
二、整治重点
（一）直排行为
畜禽养殖场（户）未经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处置，通过明沟、暗管等方式直接排放到外部环境中的行为。
（二）乱排行为
畜禽养殖场（户）在畜禽粪污处置过程中管理混乱，排放不规范，导致畜禽粪污无序流淌、渗漏溢流或违规倾倒，排放到外环境的行为；畜禽粪污转运单位运输过程中封闭不严导致畜禽粪污渗出、泄漏的行为；种植消纳户堆存畜禽粪污场地防雨、防渗漏、防外溢等污染防治配套设施不合格导致畜禽粪污排放到外环境的行为。
（三）偷排行为
畜禽养殖场（户）和畜禽粪污转运单位通过隐蔽、欺骗的手段，在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或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畜禽粪污排放到外环境的行为，包括通过车辆将畜禽粪污运至荒山林地、河道等偏远地点倾倒。
三、管理要求
（一）畜禽养殖场（户）
1.应当根据养殖规模和污染防治需要，配建相应的防雨、防渗漏、防外溢的畜禽粪污收集、贮存等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并保证其正常使用；无法配建或配建不足的，须委托专业处理机构或种植消纳户对畜禽粪污代为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并签订委托合同或协议，明确污染防治责任；要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如实记录粪污产生量、处理工艺、转运单位、委托的处理机构等全流程信息。
2.产生的畜禽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还田利用的，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禁止在严禁区堆存畜禽粪污；严禁将畜禽粪污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露天堆放、弃置于荒山林地和排入河道、湖库、海洋等直排、乱排行为。
（二）畜禽粪污转运单位
1.运输车辆应具备防止畜禽粪污渗出、泄漏的功能，在运输途中保证全程封闭，应具备处置突发应急情况的能力；转运车辆应加装定位装置，记录车辆全部行驶路线；转运车辆应具有视频监控功能或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程记录装卸过程，相关视频影像留存至少6个月以上备查。
2.应将畜禽粪污转运至畜禽粪污处理中心或规范化畜禽粪污堆存场地，严禁将畜禽粪污偷排到田地、荒山林地、河道、湖库、海洋等。
（三）种植消纳户
1.畜禽粪污堆存场所应配建防雨、防渗漏、防外溢等污染防治设施，场所选址需报经属地乡镇（街道）政府同意。
2.禁止在严禁区堆存畜禽粪污。
四、法律责任 
畜禽养殖场（户）、畜禽粪污转运单位和种植消纳户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将依法承担以下责任：  
1.行政处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生态环境部门将责令限期整改，并进行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关闭。
2.刑事责任：严重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因违法排污导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对直排、乱排、偷排畜禽粪污造成环境污染的，由畜禽养殖场（户）、畜禽粪污转运单位和土地经营权人及约定责任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4.社会信用影响：违法信息纳入信用体系，取消相关项目申报、贷款融资、政策补贴等。
五、长效管控
[bookmark: _GoBack]生态环境和农业农村部门将会同属地乡镇（街道）政府定期开展常规巡查和无人机巡查，长效监管，对各类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打击，巩固整治成果。畜禽粪污相关问题举报电话：89178112。
特此通告
*严禁区：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及其上游500米内、下游200米内；城镇饮用水功能区外200米范围内；国考、省考入海河流河道两侧及上游1公里范围内，其他河道两侧20米范围内；乡级以上公路两侧20米范围内；居民集中区外50米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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